
无障碍浏览 RSS订阅

统一搜索

看新闻 找文件 查办事 提意见 查数据 要投诉

工业和信息化部 新闻动态 政务公开 政务服务 公众参与 工信数据 专题专栏

首页 > 政务公开 > 政策文件 > 文件发布 > 通知

发文机关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标　　题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化纤油剂企业“揭榜”工作的通知

发文字号： 工信厅消费函〔2024〕299号

成文日期： 2024-07-29  发布日期： 2024-08-05

发布机构： 消费品工业司  分　　类： 消费品工业管理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化纤油剂企业“揭榜”工作的通知

工信厅消费函〔2024〕299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为提升化纤行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，增强化纤油剂有效供给能力，推动我国化纤行业高质量发展，现组织开展化纤油剂企业

“揭榜”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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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推动化纤行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，加强油剂企业与化纤企业联合攻关，提高国产化纤油剂产品供

应保障能力，提升化纤行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申请揭榜。从事化学纤维油剂研发、生产等活动的相关法人单位，或多个此类法人单位组成的联合体（联合体应包括

至少一家化学纤维油剂生产企业），可根据化纤油剂研发需求榜单（附件1）提出揭榜申请，填写《化纤油剂企业“揭榜”申请

材料》（附件2，以下简称《申请材料》）加盖企业印章后，将盖章版、电子版及研发能力佐证材料报送至所在地工业化信息化

主管部门。多个单位组成联合体申请揭榜的，应确定一家牵头单位，将所有参与单位有关情况汇总后统一填写《申请材料》，向

牵头单位所在地工业化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其他参与单位无需重复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单位审核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各地主管部门）协助审核企

业有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要求的行为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况，填写《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
表》（附件3），于2024年9月30日前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（消费品工业司）。

（三）揭榜任务实施。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油剂企业“揭榜”申请汇总推送至“发榜”化纤企业，“发榜”化纤企业就每项需

求可选择1－3家“揭榜”油剂企业，由化纤企业与“揭榜”油剂企业自愿确立合作关系，协同推进技术攻关和创新。项目完成后

由化纤企业自主安排验收，通过验收的“揭榜”企业进入发榜企业供应商目录并可继续深化合作关系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充分调动油剂企业积极性，组织具备实力的单位踊跃提出申请。相关行

业协会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，促进化纤企业与油剂企业交流对接，为上下游企业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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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揭榜任务实施过程中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密切跟踪揭榜单位产品创新及应用进展，适时组织专家调研产品研发进展，

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，梳理总结协同创新典型案例并进行宣传推广。

（三）鼓励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情况，对揭榜单位优先给予政策支持和倾斜，为顺利完成揭榜任务创造良好环境。

附件：1-化纤油剂研发需求榜单.doc

　　　2-化纤油剂企业“揭榜”申请材料.doc

　　　3-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表.doc

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

2024年7月29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永生　17710368286　　吴桐　0106820566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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